1、 [bookmark: OLE_LINK1]采购标的 
1、项目名称：上庄镇铁路沿线问题图斑整治拆除工程
2、项目背景：本项目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和铁路沿线环境治理的工作部署，根据《海淀区2025年铁路沿线综合整治提升专项任务工作方案》及《铁路沿线综合整治挂账图斑申报完成需提交的关键证明材料指引》的相关要求，在梅所屯村、前章村及罗家坟村铁路沿线50米范围内，实施上庄镇铁路沿线问题图斑整治拆除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农业设施拆除、破损围墙拆除、渣土清运等。
3、项目预算金额：107.085206 万元、项目最高限价：106.77443万元
2、 商务要求
1. 工期：200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2025年1月15日 （以实际开工日期为准） 
2、施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梅所屯村、前章村、罗家坟村。
3、招标范围：上庄镇梅所屯村、前章村及罗家坟村铁路沿线50米范围内农业大棚及破损围墙拆除工作,具体范围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所示。
4.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5.付款进度:详见合同条款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适用于本工程的国家、地方或行业规范
除非合同文件另有约定，本工程适用国家现行规范、规程和标准，以及本市或行业规范、规程和标准。包括设计图纸和其他设计文件中的有关文字说明，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相应使用说明或操作说明等内容，以及国外同类标准的内容等。
1.1.2构成合同文件的任何内容与国家现行规范、规程和标准之间出现矛盾，承包人应书面要求发包人予以澄清，除非发包人有特别指令，承包人应按照其中要求最严格的标准执行。材料、施工工艺和本工程都应依照本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国家现行规范、规程和标准的最新版本执行。
1.1.3 《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DB11／1983-2022）
2.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
2.1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达标
承包人应当按照合同文件中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相关要求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
2.2承包人应当依据本章约定的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要求，按照现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分级管理标准中对应目标等级要求进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须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并满足《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 (2019 版）达标标准及《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图集》的相关要求。。
3、文明施工
3.1 承包人应遵守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有关法规、规范、规程和标准的规定，履行文明施工义务，确保文明施工专项费用专款专用。
3.2 承包人应当规范现场施工秩序，实行标准化管理：
（1）承包人的施工场地（现场）必须干净整洁、做到无积水、无淤泥、无杂物，材料堆放整齐；
（2）承包人应当在建筑工地设置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冲洗地面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3）施工现场土方、砂石等应当集中堆放，裸露的场地和集中堆放的土方、砂石等应当采取覆盖、固化或绿化等措施；
（4）施工场地（现场）应进行硬化处理，定期定时洒水，做好防治扬尘和大气污染工作；
（5）严格遵守“工完、料尽、场地净”的原则，不留垃圾、不留剩余施工材料和施工机具，各种设备运转正常；
（6）承包人修建的施工临时设施应符合监理人批准的施工规划要求，并应满足本章规定的各项安全要求；
（7）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在施工场地（现场）设置各级承包人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责任牌等文明施工警示牌；
（8）材料进入现场应按指定位置堆放整齐，不得影响现场施工和堵塞施工、消防通道。材料堆放场地应有专职的管理人员；
（9）施工和安装用的各种扣件、紧固件、绳索具、小型配件、镙钉等应在专设的仓库内装箱放置；
（10）现场风、水管及照明电线的布置应安全、合理、规范、有序，做到整齐美观。不得随意架设和造成隐患或影响施工；
（11）建筑拆除工程施工时应采取隔离、洒水等有效的降噪、降尘措施，并及时清理废弃物；
（12）当道路施工进行铣刨、切割等作业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扬尘措施。灰土和无机料应采用预拌进场，碾压过程中应洒水降尘。
3.3 承包人应为任何已完成的、正在施工的和将要进行的任何永久和临时工程、材料、物品、设备、以及因永久工程施工而暴露的任何毗邻财产提供必要的覆盖和保护措施，以避免恶劣天气影响工程施工和造成损失。保护措施包括必要的冬季供暖、雨季用阻燃防水油布覆盖、额外的临时仓库等等。因承包人措施不得力或不到位而给工程带来的任何损失或损害由承包人自己负责。
3.4 在工程施工期间，承包人应始终避免现场出现不必要的障碍物，妥当存放并处置施工设备和多余的材料，及时从现场清除运走任何废料、垃圾或不再需要的临时工程和设施。
3．5承包人应为现场的工人和其他所有工作人员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厕所，厕所应贴有磁砖并带手动或自动冲刷设备和洗手盆；承包人负责支付与该厕所相关的所有费用，并在工程竣工时，从现场拆除。承包人应在工作区域设立必要的临时厕所，并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看护和定时清理，以确保现场免于随地大小便的污染。
3.6 承包人应在现场设立固定的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设立必要的垃圾箱；施工现场应当建立封闭式垃圾站。所有建筑垃圾必须在当天清除出现场，并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运送到指定的垃圾消纳场。承包人还应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工作，严禁焚烧各类废弃物；严禁道路遗撒和乱倒乱卸等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建筑垃圾的运输必须采用封闭式运输车辆或采取覆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环境。
3.7承包人应对离场垃圾和所有车辆进行防遗洒和防污染公共道路的处理。承包人在运输任何材料的过程中，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遗洒和污染公共道路；一旦出现上述遗洒或污染现象，承包人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清扫，并承担所有费用。承包人在混凝土浇注、材料运输、材料装卸、现场清理等工作中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影响公共交通。
3.8 承包人采用现场搅拌混凝土或砂浆的场所应采取封闭、降尘、降噪措施。水泥和其他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密闭存放或采取覆盖等措施。
4、其他要求
承包人应使用符合北京市《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DB11／1983-2022）相关要求的产品。
5、工程量清单计价原则
5.1工程量清单是竞争性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是响应报价、确定综合单价、调整工程量、签订合同、支付工程价款和竣工结算的基础和依据。
5.2工程量清单计价价款包括完成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的工程量清单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工程项目清单汇总表”中的投标总价由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增值税组成，并且“工程项目清单汇总表”中的投标总价应当与构成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增值税的合计金额一致。
5.3除非采购人对工程量清单予以修改，供应商须依据采购人所提供的材料设备表及本项目工程量清单，结合本项目的基本技术条件和要求，严格按照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中的规定和要求填报单价和合价。每一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以接受，未填报单价或合价的，将视同该项目费用已包括在其他项目单价或合价内；
5.4任何情况下，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修改（包括任何形式的增加、删除或修改）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所有内容（包括子目列项、工作内容及工程量等），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各供应商应在认真研究本竞争性磋商文件、合同条款、相关技术要求及规范的基础上，对采购人所提供的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
6、验收标准
工程质量应该符合规范、标准的要求且不低于国家、地方现行施工规范、质量评定标准、验收规范、特殊专业有关规定、采购人要求。
五、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房屋修缮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2023-北京；
2.《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2021）》；
3.委托人提供的《上庄镇铁路沿线问题图斑整治拆除工程》相关评审报告中的清单项、
项目特征描述、工程量及项目答疑。
4.安全文明施工文件依据《京建发【2025】377 号文》；
5.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及规定。
6.另行发放电子版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

